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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证书、认证标志及相关的使用规定 

一、 总则 

为规范获证组织正确使用本机构颁发的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维护认证

的严肃性和公信力，防止误导公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认证

证书和认证标志管理办法》及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规则（CNCA-QMS-01:2025）》、《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规则（CNCA-EMS-

01:2026）》、《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规则（CNCA-OHSMS-01:2026）》及相关法

律法规，结合本机构认证业务范围，修订本规定。 

二、 适用范围 

本规定适用于所有获得本机构颁发的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组织（以下简称“获证

组织”）。 

三、 获证组织的义务 

获证组织应遵守本规定，并接受本机构的监督管理。因违反本规定而产生的一切

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由获证组织自行承担。 

四、 认证证书的使用规定 

1. 使用前提：获证组织仅可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内且认证证书处于有效状态时，

方可在其认证覆盖的业务范围内使用认证证书。认证证书处于暂停期间、被撤销或注

销后，不得以任何形式继续使用。 

2. 使用方式：获证组织可在以下场合正确引用认证证书信息： 

o 在投标、商务洽谈等活动中展示认证证书原件或复印件。 

o 在宣传材料、官方网站、简介手册等中引用认证证书信息（如获证组织

名称、认证范围、认证机构名称、证书有效期等）。 

o 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场合。 

3. 禁止行为：获证组织不得有以下行为： 

o 伪造、变造、冒用、非法买卖或转让认证证书。 

o 超出认证证书载明的认证范围使用认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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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利用认证证书及相关文字、符号，误导公众认为其产品或服务已通过认

证。 

o 在认证证书暂停、撤销或注销后，继续使用或展示该证书。 

o 以“认证证书在国家认监委网站可查”或类似表述进行广告宣传。 

4. 证书信息变更与换发 

    当获证组织的名称、地址、认证范围等信息发生变更时，应及时向本机构提出变

更申请。经本机构评审和批准，且原证书交回本机构后，换发新的认证证书。 

五、 认证标志的使用规定 

1. 标志的提供：本机构目前未自行制定认证标志，后续如自行制定认证标志，将相应

修改本规定并在公司网站公开。 

2. 使用前提：获证组织仅可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内且认证证书处于有效状态时，

方可在其认证覆盖的业务范围内使用认证标志。认证证书处于暂停期间、被撤销或注

销后，不得以任何形式继续使用。 

3. 使用场合与方式：获证组织可在广告、宣传材料、官方网站等媒介上正确使

用认证标志。特别强调： 

（1） 仅在产品包装上使用时，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o 该包装是可以分割的包装（指包装可以从产品上移除且不会导致产品分

解、碎裂或损坏）。 

o 必须在包装上使用中文清晰注明：“[获证组织名称]通过[相应管理体

系]认证”及“认证机构：[本机构名称]”。以免与产品和服务认证标

志混淆而误导公众。 

（2） 仅在产品包装上满足上述条件使用认证标志时，不得使人误解为该产品本身

获得了认证。 

4.  禁止行为：获证组织不得有以下行为： 

o 伪造、变造、冒用、非法买卖或转本机构的认证标志。 

o 将认证标志使用于未获认证的产品、服务、活动或场所。 

o 单独在产品上使用认证标志。 

o 在产品包装上使用认证标志时，未按规定注明必要的中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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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利用认证标志误导公众认为其产品或服务已通过产品认证或服务认证。 

六、 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监督管理 

1. 获证组织的责任：获证组织应建立内部管理制度，确保对认证证书和认证标

志的正确使用、保管和处置，并对使用情况进行记录和存档。 

2. 本机构的监督：本机构将通过监督审核、再认证审核等方式，现场检查获证

组织对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使用情况。同时，本机构会对市场宣传活动等进行监

控。 

3. 对不当使用的处理：一旦发现获证组织未正确使用认证证书或认证标志，本

机构将： 

（1） 要求获证组织立即采取有效纠正措施。 

（2） 跟踪验证纠正措施的有效性。 

（3） 根据违规情节的严重程度，依据认证规则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告诫、暂停直至

撤销认证证书等措施，并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4. 证书状态查询：本机构将通过官方网站或其他公开形式，提供认证证书状态

（有效、暂停、撤销、注销）的查询途径。获证组织认证证书状态发生变更后，本机

构将在 2个工作日内更新相关信息并上报国家认监委。 

七、 认证证书暂停、撤销或注销后的处理 

当认证证书被暂停、撤销或注销时，获证组织必须： 

1. 立即停止在所有场合使用该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 

2. 立即停止生产、印制或传播载有该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信息的宣传材料、包

装等。 

3. 对已印制或流通的含有失效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信息的材料（如包装物、宣

传册），应采取涂盖、撕毁、回收等有效措施进行处置，或按本机构要求处理。 

八、 其他 

本机构颁发的管理体系认证证书以中文为准，按认证委托人的要求提供的英文版

本仅为中文证书的翻译件，英文证书单独使用不具有证明作用，必须与中文证书同时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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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生效与查询 

本规定自修订发布之日起生效，认证委托人可在本机构官方网站获取最新版本，

或向本机构索取书面文件。本机构保留根据国家认监委最新要求修订本规定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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